
赴福克蘭群島漁業合作漁船取得國際漁船安全符合聲明書申請程序 

業者 航港局(船籍港航務中心) 財團法人驗船中心(CR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業者(或委請海事顧問機構)針對該漁船與漁船

國際公約所有章節條文之差異分析及改善評

估建議，製作書面報告(包含不適用項目、改

善報告、需豁免之項目清單、豁免事項對應

之風險評估) 
(註：先前已取得 CR 簽發之國際漁船安全符

合聲明書(現成漁船))者，可僅製作 II~VII 章 

檢視 CR 已審查之報告，

確認豁免項目及對應之

風險評估是否合理 

CR 總部審查相關報告對應漁船安全國際公約第

II~VII 章內容及欲豁免項目之合理性 
(註：若尚未取得現成船聲明者為公約全部章節) 

執行漁船安全國際公約之現場檢驗並確認該漁船

現況符合業者所製作之改善評估建議報告 
(含改善報告、需豁免之項目清單、豁免事項對應

之風險評估) 

審查業者報告是否包

含應對應之章節，且

相關豁免事項及對應

之風險評估合理 

檢驗合格? 

現場驗船師完成檢驗，並簽發國際漁船安全符合

聲明書以及豁免聲明書提交給台北總部，由台北

總部提報航港局(船籍港航務中心)蓋章 

於國際漁船安全符合聲明書及豁免聲明書加蓋圓

戳章，並提交予 CR 高雄連絡處 

CR 高雄連絡處轉交經船籍港航務中心蓋章之國際

漁船安全符合聲明書及豁免聲明書予業者 

是 

否 

業者以 email 提出申請(sur@crclass.org) 
CR 窗口為檢驗處管制組：02-2506-2711 #201 or 214 

業者取得國際漁船安全符合聲明書

及豁免聲明書 

是 

航港局回函同意豁免 

CR 提報航港局同意其豁免項目 

否 
 

是 

航港局回函不同意豁免，並敘明理由 

否 

CR 通知業者補正 

CR 通知業者改正後複檢 
(註：若現況無法改至符合已核定之「改善評

估建議報告」水準時，需回申請程序第一步

重新製作「改善評估建議報告」並重新送審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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